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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

（2000 年 11 月 28 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9

月 25 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21 年 5 月 27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

于修改〈辽宁省社会组织管理条例〉等 6 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保证医疗临床用血需要和安全，

保障献血者和用血者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献血法》，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献血和用血、采血、供血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依法实行无偿献血制度，提倡 18

周岁至 55 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

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鼓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

在校学生率先献血。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献

血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在卫生行政部门设立无偿

献血办事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献血日常

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广泛宣传献血

的意义，普及献血的科学知识，开展预防和控

制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的教育。

新闻媒介应当开展献血的社会公益性宣传。

学校应当进行血液科学知识的教育。

第六条  实行年度献血计划管理。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部队和企业事业组织（以下统

称单位）以及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应当

根据献血计划，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

区的适龄健康公民参加献血，保证年度献血计

划的完成。

第七条  年度献血计划由无偿献血办事机

构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后下达。

第八条  完成年度献血计划的单位，由卫

生行政部门发给（完成年度献血计划证书）。

连续两年超额完成献血计划的，由本级人

民政府和红十字会给予表彰。

第九条  公民无偿献血，由无偿献血办事

机构发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制作的《无

偿献血证书》，有关单位可以给予适当补贴。

第十条  禁止冒用、借用、租用他人献血

证件。

第十一条  献血者享受下列待遇：

（一）自献血之日起5年内无偿使用血液，

5 年后无偿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

（二）累计献血 800 毫升以上的，由市人

民政府和红十字会给予奖励，并终生无偿使用



56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血液。

献血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自献血之日起

3 个月后 5 年内无偿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如

超出其献血用血，只收取用于血液采集、储存、

分离、检验等费用。

第十二条  公民献血，由依法成立并取得

《采供血许可证》的血站（含血液中心、中心血站、

基层血站或者中心血库，下同）进行采集。

第十三条  血站在采集血液前，必须对献

血者免费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对不符合国家

规定的健康检查标准的人员，不得采集其血液。

第十四条  血站采集血液，必须严格遵守

有关技术规范和制度。采血人员必须经过专业

技术培训。采血使用的器材必须是符合国家规

定的一次性用品，且用后必须按规定处理。采

集的血液必须进行复检，其包装、储存、运输

必须符合国家规定。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必须到

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血站领取。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由省卫生行政部

门指定的医疗机构临时采集血液：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血站血液供应不足；

（二）交通不便地区的医疗机构急需用血。

第十六条  省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各市

临床用血情况，对血站的血液进行调剂。

第十七条  冒用、借用、租用他人献血证

件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

每例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的罚款。

第十八条  血站违反有关操作规程和制度

采集血液，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献血

者健康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血站违反规定，向医疗机构提

供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的，由卫生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造成经血液途径传

播的疾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限期整

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违反规定，

将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用于患者的，由

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患者健康造成损害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和无偿献血办

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

守，造成严重后果，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

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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